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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作为刑法条文整理与历年真题解析，首次以刑法条文为经、以司法解释为纬，彻底
分解归类。虽然此前亦有类似作品仿此，但做得如此细致入微者则是首见。本书充分把
握司法考试备考的重要特征（重视真题），将1986—2016年历年真题精选收录，使得考
生反复演练，确保重要考点绝不失分。该书所附刑法条文条文十大专题、刑法理论十大
专题和1997—2016年历年卷四案例分析题总结更是令人拍案叫绝，醍醐灌顶。

 

内容简介

本书的*特点在于“顺藤摸瓜”，顺刑法条文之“藤”，摸历年真题之“瓜”。成语“顺
藤摸瓜”重在“摸瓜”，“顺藤”是状语，修饰“摸瓜”。对于本书而言，“顺藤摸瓜
”富有新意，即“顺藤”与“摸瓜”是并列关系。捋顺刑法条文和摸清历年真题，同等
重要，不可偏废。读法条，学知识；做真题，习理论。同时，本书将重要的刑法理论问
题渗透于讲解过程中，令考生在不经意间巩固知识，达到应试要求。本书前三部分是刑
法条文和立法解释，第四部分归纳整理“刑法条文十大专题”，第五部分归纳整理“刑
法理论十大专题”，第六部分收录1997-2016年所有的案例分析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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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凤春，法学博士，副教授，司考辅导专家，从事刑法教学研究十余年，精通1986-2000
年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和2002-2016年国家司法考试全部刑法试题，著有《2013年国家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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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年国家司法考试刑法条文整理与历年真题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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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对于广大考生而言，最大的特点在于“顺藤摸瓜”，顺刑法条文之“藤”，摸历年
真题之“瓜”。不过，成语“顺藤摸瓜”是偏义复词，重在“摸瓜”，“顺藤”是状语
，修饰“摸瓜”。对于本书而言，“顺藤摸瓜”富有新意，即“顺藤”与“摸瓜”是并
列关系，捋顺刑法条文和摸清历年真题，同等重要，不可偏废。读法条，学知识；做真
题，习理论。同时，本书将重要的刑法理论问题渗透于讲解过程中，令考生在不经意间
巩固知识，达到应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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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部门法必须重视法律条文。部门法犹如一座城市，法律条文就是这座城市的地图，
游客手持地图即可遍览全城，不会迷路。本书即在这种体会认知下编写而成。目前，坊
间流行的各种版本的法条用书几乎均未将相关司法解释悉数分解，动辄将一部司法解释
整体置于某一条文之后，或者将一部司法解释随意割裂开来置于相关条文之后。无论哪
种体例，均未做到细致入微。对于国家司法考试刑法条文的学习，最好能够将司法解释
条分缕析，最终实现其与刑法条文的彻底融合。为行文方便，本书将司法解释和“两高
”制定的其他规范性文件统称司法解释。

学习部门法必须重视法律条文。部门法犹如一座城市，法律条文就是这座城市的地图，
游客手持地图即可遍览全城，不会迷路。本书即在这种体会认知下编写而成。目前，坊
间流行的各种版本的法条用书几乎均未将相关司法解释悉数分解，动辄将一部司法解释
整体置于某一条文之后，或者将一部司法解释随意割裂开来置于相关条文之后。无论哪
种体例，均未做到细致入微。对于国家司法考试刑法条文的学习，最好能够将司法解释
条分缕析，最终实现其与刑法条文的彻底融合。为行文方便，本书将司法解释和“两高
”制定的其他规范性文件统称司法解释。

本书前三部分是刑法条文和立法解释，第四部分归纳整理“刑法条文十大专题”，第五
部分归纳整理“刑法理论十大专题”，第六部分收录1997-2017年所有案例分析题。

“小结”是本书对刑法某些问题的归纳笔记。由于受到笔者个人学识的局限，唯恐会给
考生带来不当影响，故而“小结”数量相对较少，仅对某些重要问题做画龙点睛式提示
。部分“小结”源自对某些司法解释文字的改写，本书简化整理其内容，供考生掌握。
同时，本书是“刑法条文整理与历年真题解析”，考生完全可以通过条文和真题见微知
著，这也是“小结”数量相对较少的一个原因。

“历年真题”是将2002年以来历届国家司法考试刑法部分的客观题，分门别类附于相应
刑法条文之后。如果2002-2017年真题有不符合当前考试风格要求者，则坚决不予收录。
考生可以通过该部分历年真题的多寡进而理解重者恒重轻者恒轻的命题规律。同时将那
些较为偏僻的法条所考过的历年真题予以收录，供考生参考，尽量将历年真题的效用发
挥到极致。这种物尽其用的做法，深受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先生创作《大唐狄公案》的影
响。高罗佩先生创作《大唐狄公案》，最大限度用尽《棠阴比事》等中国古代案例集。
今人创作《新狄公案》，同样需要对《棠阴比事》等先人作品进行充分发掘。本书部分
条文所附历年真题上溯至1986-2000年律考时代，这些试题非常经典（收录标准同样严格
），其中某些题目即使后来的国家司法考试也未能超越。由于近年司法解释针对司法实
践作出一些更为细致的规定，使得某些近年试题失去收录价值，本书自然不再保留。总
体而言，本书对于1986-2016年真题，优中选优，宁缺毋滥，做到精选收录。

当我们“做透”真题后，就会明白本书建议考生不做模拟题或者少做模拟题的原因。多
数模拟题在风格上距离真题差别较大，某些模拟题看上去很美，但其反映的命题思路与
真题有间，还有些模拟题甚至是对历年真题的改头换面。做模拟题实乃舍近求远。毋庸
置疑，对待各类考试，务必重视真题，与其“创新”，不如“守成”，这也是本书的立
场。需要说明的是，为便于区分2008年国家司法考试的全国卷和四川地震灾区延考卷，



本书以“2008A”代表前者，以“2008B”代表后者。

本书第四部分系10个条文专题的归纳整理。例如，专题之三刑期、期间起算、执行和刑
期折抵，梳理《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以及司法解释有关刑期折
抵的规定。又如，专题之六立功，归纳《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所有立功制度。

本书第六部分收录1997-2017年案例分析题。1986-1996年真题由于受到命题思路和语言风
格的局限，其作为参考资料，价值甚微，故不予收录。收录1997-2000年真题缘于《刑法
》修订于1997年，这些试题与后来的国家司法考试命题思路和风格完全一致。1997-2002
年（2001年停考），命题人每年命制两道试题，2003年以来改为仅命制一道试题。至于
设问方式，有时设置多问要求考生一一回答，有时仅要求考生进行全面分析。本书不但
收录《刑法》修订以来全部主观题，而且以最新的规范性文件对某些题目的参考答案进
行修正，方便考生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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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八十六条 【假释的撤销及其处理】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犯新罪，应
当撤销假释，依照本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实行数罪并罚。
4. 被撤销假释的罪犯，收监后符合减刑条件的，可以减刑，但减刑起始时间自收监之日
起计算。（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第30条第2款）

专题之四 核准和备案
1．刑法第48条第2款：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
院核准。死刑缓期执行的，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
2．刑事诉讼法第235条：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3．刑事诉讼法第237条：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由高级人民法院
核准。
4．刑法第50条第1款第3段、第4段：如果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
准后执行死刑；对于故意犯罪未执行死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的期间重新计算，并报最高
人民法院备案。
5．刑事诉讼法第250条第2款第2段：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应当执行死刑，由高级
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6．刑法第63条第2款：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
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7．刑法第81条第1款：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
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三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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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可以假释。如果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可以不受上述刑期的限制。
8．刑法第87条第4项：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
、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
【历年试题】
1997-2-24．某国来华人员阿某在中国境内犯罪。法院在审理此案时，根据此案的特殊情
况，认为阿某虽不具有刑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判处法定最低刑仍嫌过重。经下列
哪一级法院核准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在假释考验期限内，发现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
当撤销假释，依照本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实行数罪并罚。

【小结】

2．撤销缓刑和撤销假释的处理不同：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撤销假释，“收监
执行未执行完毕的刑罚”。

1．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或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
没有判决的，应当撤销缓刑，对新犯的罪或者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和后罪所判
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刑法第77条第1款）

3. 依照刑法第八十六条规定被撤销假释的罪犯，一般不得再假释。但依照该条第二款被
撤销假释的罪犯，如果罪犯对漏罪曾作如实供述但原判未予认定，或者漏罪系其自首，
符合假释条件的，可以再假释。（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第30条
第1款）4. 被撤销假释的罪犯，收监后符合减刑条件的，可以减刑，但减刑起始时间自收
监之日起计算。（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第30条第2款）

1．刑法第48条第2款：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
院核准。死刑缓期执行的，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

3．刑事诉讼法第237条：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由高级人民法院
核准。

5．刑事诉讼法第250条第2款第2段：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应当执行死刑，由高级
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7．刑法第81条第1款：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
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三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
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可以假释。如果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可以不受上述刑期的限制。



【历年试题】

A．基层人民法院

C．高级人民法院

2008B-2-57．下列哪些情形依法须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B．犯罪分子没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但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案件

D．追诉时效经过20年以后，仍有必要追诉的案件

下列哪一选项与题干空格内容相匹配？

B．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D．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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